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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請 人 社國法人暖暖
Sunshine協 會

怎法法定法足之友意見書

一

巧/二 /t沒
主 案 案號 112年度憲民字第384號

代表人 :蘇柄燁

代 理 人 林安冬律師

為人民年計法規描怎法年生 112年正忠民字弟 384號朱件 ,依 《怎法

訴訟法》年20僚年 1頭及中華民田 (下同)115年 1月 5日鈞定 112

年皮怎民字第 384現裁定 ,提出法足之友忠見｜芋 :

士、提具法庭之友患見寸危捐#芋項 :

一、依 《憲法訴訟法》第20條第3項 、第19條第3項
,當事人、關

係人以外之人民或團體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,應揭露是否與當

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,或金錢報酬或資助

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二、本法庭之友意甩書由杜田法人哎咬 Suhshine協◆ (下社 「本

台」)侶琺研究主任王安支揆府,並由本◆執行長汙淨協同研究．

就其之撰擬 ,本會、本會代表人、代理人、撰稿人及研究人員
,

皆垚受包括 112年度憲民字第 384號及其併案案件 (下稱 「本

案」)聲請人、原因案件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

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;且不存在法律上利害關係 ;亦盎任何指揮

監督關係 ,併予敘明。

︳︴5︳ ︴︳ 30

▲抾法丘收文號
｛lξ  年庄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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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◆支持千詩人才之忠見及理由 :

一、前言 :從倖存者主走低女守祝追訴#時效兵i務避作之落差
1、 本會作為我國唯一由性暴力倖存者自主發起、召集 ,並以倖存

者為主要營運成員的立案組織 ,我們始終堅持以倖存者的「主

體經驗」作為發聲根基。我們觀察到 ,現行追訴權時效制度雖

以維持 「法安定性」與預防 「證據減失」為由 ,對受害者行使

訴訟權設下期r艮 ;然 而 ,此種制度設計往往預設被害人處於自

由、理性且具備完整求助資源的狀態 ,卻忽略了性暴力與性創

傷案件中,倖存者所面臨的高度特殊性與多重障礙 。

2、 為呈現性暴力與性信ll傷的社會事實面,本會彙整了本土實證數

據與深度的質性訪談。根據我們針對 427位倖存者所進行的調

查發現 ,．l生瑲ll傷具有顯著的延遲揭露特徵 ,受害起點眾數多集

中於 6至 12歲 ,而求助高峰則往往出現在受害多年後的 30至

40歲 。同時 ,透過訪談三位兒少性侵倖存者 ,我們得以觀察到

倖存者在認知意識、社群壓力以及司法程序中所道遇的多重限

帝︳。

3、 這些實證資料與訪談結果指出一個事實 :性暴力倖存者之所以

未能在時效內求助 ,實質上是處於 「不能」行使權利的狀態 ,

而非主觀上 「不願」行使權利。本會認為 ,倖存者行使權利之

障礙貫穿其生命歷程 ,往往需經歷漫長的復元 ,累積經濟、知

識、人際支持與身心維持等實質資本 ,才具備進入司法體系之

條件。然司法制度在設計與落實上 ,卻忽略性暴力對 「主體自

主性┘之實質傷害 ,不僅欠缺搶ll傷知情視角 ,更延續具系統偏

見之規範與判準 ,致使倖存者求助司法之正當期待 ,反道二次

傷害或因制度性不公而被拒於門外。我們希堂透過本意見書 ,

說明司法系統如何對偉存者造成制度性的不公與權利行使的

阻礙 ,並據此提出建議與呼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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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回危 「法安定性」的幹出 :倖存者並非怠於行使雄牙
l︳ ,而是球才︳●

行使存在多重的結持性其制度性時硬

1、 追訴權時效制度的設計理由之一 ,在於維持 「法安定性」。此

概念的前提假設是 :法律不應保護讓權利睡著的人
,藉此督促

權利人及時行使訴訟權。然而 ,受制於性暴力交織的權勢與噤

聲環境 ,以及性搶ll傷所造成的個體身心限制 ．這項前提與倖存

者的經驗事實並不相符 。實際上 ,性暴力倖存者處於 「不能」

行使權利的狀態 ,而非主觀上「不願┘行使權利。本節欲以「．｝生

搶ll傷延遲揭露」與 「系統的多重噤聲」回應法安定性的前提假

設 ,並透過實證資料揭露現行制度對性暴力倖存者所造成的問

接歧視 。

2、 根據勵馨蒱公英諮商輔導中心一一國內提供童年期性侵害成

年個案心理諮商服務之單位一一其內部統計顯示
,童年受性侵

個案從受害至ll願意打第一通電話求助 ,平均時間長達 22年
】。

本會作為國內唯一立案的性暴力倖存者互助組織
,亦針對主動

尋求支持的倖存者進行問卷調查。在 2022年 3月 3日 至 2026

年 1月 25日 期間 ,針對 427位倖存者的調查發現 ,受害粹點

的人甲人數集中於 6至 12歲之幼年時期 ;而在 30至 40歲的壯年

求助者中 ,高達 61.80/o屬於童年創傷 ,其平均揭露時間為 14

年口(全文請見附件 1)。 我們也應當注意
,以上數據僅代表倖

存者 「願意求助諮商」或 「尋求互助組織」的時間門檻
,若要

進入高度對抗性的司法程序 ,所需跨越的時間與心理門檻必然

更力口要艮婁隹。

】 勵著基金會 ,〈 台中蒲公共公益茶會溫暖登場 !勵 舉邀您描手助性暴力倖存者走向復原之路〉
,

勵巷基金含 ,2025年 7凋 3日 ,ht打 a〃www.goh.ofg.tW/late§ t一 neW§ /dcc⋯
2025-taichung/(最

後開先日 :幻26年 1月 21日 )。

〞 社田法人暖暖 Sunsh㏑e協會 ,〈 性暴力倖存者社群加入意向與求助意願調查報告〉
,未出版內

告Π數︴象,2(126年 1月 26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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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我們進一步觀察數據發現 ,倖存者對正式騪制的求助意願極低。

在本會的調查中,針對 「尋求正式體制協助之意願」採 1至 5

分量表評分 (1分為非常不願意),高達 64°/0的倖存者表現出

「低尋求意願」或「排斥感」(評分落在 1與 2分 )。 即便對於

親友或宗教等私人支持網絡 ,亦有 55.90/0的 人表現「低尋求意

願」。這些數據證明了性暴力搶ll傷具備「社會性隔絕」的特徵。

倖存者所處的社會環境與人際網絡 ,在事發後往往未能提供足

夠的支持性 ,導致權利行使長期處於凍結狀態。

4、 為了深究延遲揭露背後的結構因素 ,本會針對本意見書採訪了

三位兒少性侵倖存者 A、 B、 C。 三位受訪者的生命路徑各異 :

A因追訴期屆滿而獲不起訴處分:B在追訴期內進入司法體系;

C至今仍未準備好進入司法程序。從這三種不同的切角 ,得以

探究倖存者與司法艇系之間真實且複雜的關係 。

5、 從訪談中可歸納出 ,求助司法存在四個層次的障礙因素 :權才j

意識 (包含對性暴力事實與司法救濟的認知 )、 所屬社群的孤

立與噤聲 (包含來自家庭與學校的壓力 )、 司法歷程中系統性

偏見造成的二次傷害 ,以及系統缺之適當救濟資源卻強制介入

所衍生的困境。上述因素導致性暴力倖存者在不同階段不敢、

不能求助司法 ,被迫選擇沈默 。

(一 )兒少倖存者#才 l︳忠我的字挽限制

1、 我們從訪談中深刻忒受到 ,認知意識的延遲 ,是兒少性侵倖存

者無法表達求助的首要原因。訪談者A與 C皆是在 7至 8歲

的童年階段遭過性暴力 ,雖然事發當下感知到「不對┘,且已出

現哭泣、夢遊等具髏的身心反應 ,卻遲至 12至 13歲的青春

期 ,才具備足夠的認知意識 ,將該經驗標籤為性侵或強暴。訪

談者 C描述了這種兒少性侵倖存者的認知因境 :

第一次發生的事件其實是很懵懂的。．⋯‥你只是覺得他好像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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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身上做一些事情 ,但 ,因 為那個時候沒有一個概念說他到

底在幹嘛 ?⋯⋯其實很多時候我是沒有辦法好好表達自己

的。⋯⋯即便我說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清楚
,我只能說他欺

負我 。口

2、 無法立即辨識性暴力 ,不僅發生於兒童。在我們組織的服務經

驗中也發現 ,即便受害者處於青春期或青年期 ,亦 普遍存在難

以指認性暴力事實的困境。倖存者ㄔ主往會先以其他方式描述自

身的受虐ll經驗 ,而無法在第一時間將其「命名」為性侵或強暴。

美國 2016年一項針對近 6,000名 14歲以上女性倖存者的分

析研究,將此現象定義為「未被承認的強暴茧unacknowledged

rape),研 究亦指出,高達 600/0的倖存者未將其經歷標籤為「強

暴」,而是傾向描述為 「糟糕的性行為」或 「溝通不良」
‘。

3、 除了命名性暴力事件的延遲 ,對於 「行使權利」的意識同樣存

在嚴重的遲滯。我們觀察到 ,遭遇重大搶ll傷後
,倖存者往往需

耗費大量心力因應生存需求與身心狀況。倖存者傾向在生活狀

態趨於安穩、司法歷程的成本已在當事人可承受範圍
,且提告

不至於對現有生活帶來毀滅性衝搫之時 ,才 開始有了求助司法

的念頭 。

4、 以受訪者 C的生命歷程為例 :其於 7歲遭過家內強暴並產生

身心症狀 ,13歲 意識到受害性質並選擇離家求生。直至 30歲

後因躁鬱症狀加劇接觸諮商 ,並在 40歲後加入本會 「暖暖

Sun6hine」 互助社群 ,才得以有餘裕考量行使司法權利的可能

性 。對於年輕時期為了生存而竭盡全力的狀態
,訪談者 C描

述 :

a 訪談者 C訪談紀錄 ,社田法人暖暖 Sunshine協會採訪 ,2026年 1月 18日 。
′ Laura C. Wilson & Katherine E. Mi1lef, 北佗ta法己aVε它s o′  t几ε 所cva;θ九εε o√

己ㄏ沌aCK沌0田 tε㏒eV  五匆9ε ,  17  T民AUⅣ㏑  ⅥOLENCE  ABUSE  149  (2016),
https:〃 doi.org/10.l177/1524838015576391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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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是一種比較漂泊的生活型態 ,沒有一個安定

的住所 ,沒有一個可以支持我的環境的時候 ,其實你連生存都

來不及 ,你沒有辦法去面對所謂的心理疙ll傷或者是所謂的情緒

問題 。⋯⋯我只能在那個當下覺得我有活下來 ,就好了。J

可見生存與生活的穩定 ,是行使訴訟權最根本的基礎 。

5、 對 C而言 ,成年後的他才理解幼年的自己早已發出求救訊號 ,

只是當時採用的方式是沉默 、壓抑與離家。但在現行法安定性

的框架下 ,卻被誤錢為權利行使的懈怠。如 C所言 ,這種困境

的核心在於整體環境的匱之 :

不是我們不願意說出來 ．而是支持的人真的太少 。β

(二 )研石社群的孤土與味十

1、 本會的調查數據指出 ,對正式體制求助意願最低的群體 ,正是

那些 「親友完全不知情」的倖存者。這群人的平均求助意願僅

1.75分 (滿分為 5分 )t,顯示倖存者行使司法救濟權利的可

能 ,高度仰賴社會支持系統的支撐。我們認為 ,正因為倖存者

原先所屬社群支持系統的不完備 ,大幅增力口了倖存者行使訴訟

權的心理與精神成本 ,而成為延遲求助司法的核心障礙因素之

2、 對於兒少性侵倖存者而言 ,家庭與學校是最直接的接觸社群。

然而 ,性暴力事件常常就發生在這些社群內部 。而來自社群的

檢討被害者言行 ,更是造成噤聲與孤立的主因。以訪談者 B為

例 ,其於 13歲遭遇性侵後 ,曾試圖向同學揭露 ,卻進同儕羞

辱與嘲笑 :

班上的同學會覺得就是 ,欸 ,妳被那個喔 。然後就是會 ,大家

’ 同註 3,訪談者 C訪談紀錄 。
β 同註 3,苗敬者 C訪談紀錄 ．
了 同註 2,〈性暴力｛幸存者社群加入意向與求助意願調查報告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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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拿我的這件事情開玩笑。
⋯⋯我覺得很丟臉 ,我不想要再提

這件事情。⋯⋯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,就是大家都在笑
,我也不

想講了。ε

3、 現行法安定性的考量 ,往往忽略了被害人所處社群的「權力結

構」。許多兒少倖存者為了維繫社群和諧
,被迫承擔起沈默的

責任。如訪談者A所述 ,他在兒時便意識到侵害行為的錯誤 ,

但為了保全家庭而選擇沈默 :

其臂小時候我就知道那個是不對的。只是因為我那時候覺得
,

如果我講出來 ,這個家就毀了,我媽媽怎麼辦 ?所以我選擇先

不講﹊θ

4、 一旦選擇揭露 ,倖存者甚至可能得面對來自社群更巨大的權勢

壓迫 。訪談者A在 33歲因身心狀況就醫、通報 ,而後進入司

法程序 /但他不但未獲得家庭的支持 ,反而面臨家人的施壓。

其父親以精神言語及肢體暴力 ,強迫 A撤回屬非告訴乃論的

告訴 ;當 A為求自保聲請係護令時 ,母親更以威看手段要求其

撤銷】0。 這使 A陷入極其荒膠的處境 :為 了追求司法正義 ,卻

被迫在家庭內部承受多重的暴力與勒索。

5、 在本會採訪倖存者的紀實中 ,亦可見類似的經驗 。以 0的故

事為例 :

開庭前一天 ,o的 家人為此開了會 ,得 出「要判哥哥無罪
,

所以 0要對老師 、法院說謊」的結論 。儘管 0打從一開始就

決定原諒哥哥 ,「 我沒有辦法眼睜睜的看他被關進去
,我每天

都在祈求老天爺 ,饟他無罪。」家人對哥哥的偏裡仍讓 0備受

痛苦 。「我媽媽那時候一直罵我
,好像是我講出來的 ,是我的

芻卦」。

J 訪談者 B訪談紀錄 ,社田法人暖暖 Sun§hine協 會採訪 ︳2026年 1月 13日 。
p 
訪談者 A訪談紀錄 ,社回法人暖暖 Sun§hine協 會採訪 ,幻26年 1月 l1日 。

】σ同前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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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庭前 ,媽媽跟爸爸說 :「我們帶哥哥去自殺。」那個家裡

的 「我們」,沒有 0的位置。另一方面 ,法官、社工也對 0反

覆的說詞產生懷疑 ,「我知道你說謊 ,我也不能保護你┘,讓 o

處於兩難的境地——不希望哥哥坐牢 ,但又不被家庭支持 ,選

要面對司法調查的恐懼 。打(全文請見附件 2)

6、 在這種孤立與噤聲的環境中,求助司法的代價往往是面︴臨所屬

社群關係的斷裂 ,甚至如訪談者A所遭遇的暴力威脅。我們認

為 ,當社會與家庭網絡支持性不足 ,甚至成為阻擋倖存者求助

的障礙時 ,司法體制若仍單方面要求被害人應 「及時」行使權

利 ,無異於無視了兒少性侵倖存者在現實權力不對等下的受因

處境。然而 ,環境的阻礙僅是倖存者求援之路的
一
道高牆 ;當

好不容易試圖跨越這道牆、進入原本預期提供公義的司法體系

後 ,往往又必須面對司法歷程中因體系偏見與缺乏創傷知情所

帶來的二次傷害。

(三 )司法歷程的系統性偏見及 「方ll各知特」的缺之

1、 進入司法歷程後 ,倖存者通常須經歷高壓且密集的程序 ,包括

前往醫療機構進行採證與驗傷、至警察局製作詳細的警詢筆錄 ,

以及出席偵查庭接受檢察官針對案件細節的訊問等。這些程序

雖然在法理上是為了搜集證據以利訴訟 ,但在實務運作中 ,卻

常常反覆觸發倖存者創傷 ,造成二次傷害。這類二次傷害往往

源於對 「創傷知情」(七rauma＿ iⅡbrmed)的缺乏 。

2、 訪談者 B提到 ,在通報當天 ,他必須向系所老師、社工師、警

察等人員反覆訴說受創經驗。以我們組織的服務經驗所知 ,這

類狀況極為常見。又如訪談者A的經驗所示 ,警詢筆錄時 ,為

了滿足司法行政上對於 「一罪一罰」的精確要求 ,倖存者常被

】I社田法人暖暖 Sun§hine協 會 ,〈 我說很痛 !哥哥說很舒服｜身心陣報者的家內性侵風暴〉,
MatteI§ ,2022年 5月 4日 ,ht⋯ a〃matters.town/aˊ 8reOde虫 ts挖 (最後開兒日 :2026年 1
月 26日 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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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在心理狀態不穩定的情況下 ,極其細瑣地回憶並描述受搶
ll

過 程

警察為了要一罪一罰 ,就是警察要那個績效還是什麼
,他要寫

得很細 。然後他

一

直問我 ,然後我就要一直去回想那個畫面。

然後我那時候精神狀況真的很差 ,我又要一直回想
,還要講出

來。⋯⋯這兩件事情是我最印象深刻
,最讓我傻眼 ,最不舒服

的 。
】2

3、 每一次重複陳述 ,對倖存者而言都可能是一種搶
ll傷的觸發。如

上訪談者A所述 ,這種過程會強迫當事人回想受搶ll的記憶畫面。

而創傷記憶本身具有 「重現」(且as㏑ ac上 )的特性
】’,當事人

並非只是在「提取資訊」,而是可能在感官上重新經歷恐
｜
l翟 。這

種被迫在短時間內密集、反覆觸發身心反應的過程
,就是一種

二次傷害。

4、 除了反覆觸發的痛苦 ,司 法歷程中執法人員的偏見言行
,亦是

二次傷害的主因。例如在投稿至我們組織 「倖存者專欄」的文

章中 ,Z描述了自己的其中一個二次娮ll傷便來自警詢經驗
:

另一個搶ll傷 ,來 自警察一句話 :「連比妳小的妹妹都說的比妳

好 !」 我當下很錯愕 ,連話都說不好。
二‘(全文請見附件 3)

5、 執法人員無心的言語 ,往往反映其對創傷反應的無知、缺乏有

關「創傷知情」的專業培訓 。除了上述的「創傷重現」
,搶ll傷倖

存者在壓力下亦可能產生 「解離」反應
,進而出現沉默不語 、

話語混亂或記憶斷片等行為表徵 ,這些其實是合理的身心保護

機制】σ。然而在司法實務中,這些反應常被誤解為證詞不可信。

】〞同註 9,訪談者 A訪談紀錄 ．
】口貝塞爾．范德寇 (Be§§elvanderKo玉 )著

,劉思潔譯 ,《心靈的傷 ,身娃含記住》
,大家出版 ,

2017年 ,頁 185-215(第 11-12章 )。

】‘Z,〈 ｛辛才子者專欄 ｜復元故事一走下去〉,社田法人暖暖 Sun§h㏄ 協會
,M出terS,2024年 9

月2日 ,h七tp田伍mtter§ .tow㎡a/一 8zgdvdm7x8(最 後閱光日
:2026年 1月 26日 )。

】σ
同註 1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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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在樂樂投稿到我們組織 「暖暖胞行動┘的故事中 ,對比困境有

細緻的描述 :

第一次偵查庭
,我還無法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 ,在問到細節時 ,

我就大哭了⋯⋯可是警詢筆錄的過程 ,我還不知道他 (加害

者 )．⋯‥是好人還是壞人 ,所以警詢時我並沒有辦法明確的說 ,

後綾第一次偵查便以我配合脫下衣服 ,難以證明有強迫事實 ,

故不起訴⋯⋯我寫下凍結反應 ,出示事發後住院證明診斷 ,急

性壓力症 ,高檢發回地檢繼偵 ,地檢一次庭都未再開過 ,便表

示因有前案 ,難以證明急性壓力症是此事引起 ,不起訴之 ,我

再次陷入崩潰。我出示住院紀錄 ,診斷急性壓力〕ㄏ正的標準是三

個月內發生事件⋯⋯故再議檢察官並未好好調查便逕自不起

訴處分 。】β(全文請見附件 4)

7、 在當前的社會環境與司法體制下 ,這種司法歷程中的二次傷害

幾乎難以避免 ,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困境。一名倖存者若要在

醫院採證 、警局筆錄 、地檢署偵查等每一個關口 ,老r能幸運地

遇見具備娮ll傷知情意識的專業人員,實屬罕見。對於倖存者而

言 ,投入這些程序不只是法律上的必經之路 ,更是必須在身心

脆弱之時 ,反覆承受的巨大成本與風險 。

8、 令人遺憾的是 ,即便倖存者選擇犧牲身心安穩 、挺過重重程序

的損耗 ,現行制度的缺失卻可能讓他們在漫長的程序中白走一

趟 。這種對於未來結果的木確定性 ,結合過程中的實質傷害 ,

亦是造成倖存者無法行使司法權利的核心理由之一 。

(四 )司法程序的失丘

1、 在性暴力防治體系中 ,為 了保護受害者 ,我國法律訂有強制通

報義務與公訴制度。然而 ,在實務運作中 ,卻 出現了制度設計

】δ
架祭 ,〈 祭祭的故事 :妳願意一起走一段嗎 ?〉 ,社田法人暖暖臥Ⅲ山㏑e協會．Matter§ ,2022

年 10月 24日 ,http§ :〃matterg.tow㎡ aˊrq的 g42旅6pr(最後開兒日 :2026年 1月 26日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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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現實需求的矛盾 :國 家制度在未徵得倖存者同意的情況下
,

啟動了司法程序 ;卻在程序啟動後 ,未能提供相應的資源與支

持 ,導致倖存者在權力結構不對等的狀態下
,面臨更為無助的

處境 。

2、 訪談者 B的經歷反映了這種制度運作的困境 。B在 20歲時向

系上老師求助 ,因 法定通報義務而進入司法系統。這對於當時

尚未準備好面對法律程序的B而言 ,承受了預料之外的壓力。

正如他所形容的 :

就是你們硬要把我的記憶剝奪回來 ,強制喚醒我的記憶之後跟

你們講 ,我以為我可以得到幫助 ,結果我什麼都沒得到
,得到

的是他 (加害者)滿天的謊言跟一些很荒謬的整體的對待。
〃

3、 B的案例顯示 ,要在司法體系中伸張權益 ,存在著實質的「資

源」門檻 。然而 ,在聲務中 ,倖存者常面臨資訊與資源落差。

首先是對程序的陌生 :當通報程序啟動時 ,國 家並未提供清晰

的引專 ,讓倖存者陷入對未知的不安。這也導致了訴訟地位的

不對等 :在沒有人主動告知可尋求律師或申請補助的情況下
,

B被迫在資訊貧瘠的狀態下 ,獨 自面對擁有專業律師辯護的被

告。甚至 ,在這種 「被推著走」的程序裡
,倖存者的主體意志

不被重視 ,有時連行使 「拒絕」的權利都未被充分告知
:

員醬他才跟我說 ,其實當初我可以選擇不要去做指認筆錄
,我

可以堅持說我不要做 ,然後就結案。然後我才知道說
,原來我

可以說我不要 ,原 來我有資格在這整個過程裡面說
:「我不要」。

可是沒有人告訴我 ,我可以說 。

4、 這整個歷程顯示出 ,系統雖然以 「保護」為出發點
,但在實務

運作中卻忽略了倖存者的自主權利。對於已經在性暴力事件中

主體性受搶ll的倖存者而言 ,這種在程序中再攻被剝奪主體性的

】◤同註 8,訪談者 B訪談紀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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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驗 ,形成了另一種形式的二次傷害。

5、 綜合前述各項因素,我們可以發現 ,倖存者若要跨越現實門檻、

求助司法 ,往往需要累積相當的經濟、知識 、人際支持 、身心

維持等資本 ,這些資本的建立與復元過程漫長 ,正是導致倖存

者延遲多年才求助的原因。根據本會的數據統計 ,30至 40歲

是倖存者求助意願最高、身心資源相對最穩定的高峰期。然而 ,

回扣本案的主題 ,對於 2006年以前發生性暴力事件的倖存者

(也就是至今已逾 20年追訴期間的事件)而言 ,卻面臨了矛

盾的困境 :當他們在成年後累積了足以進入司法體系的資本時 ,

法律規定的追訴期卻早已屆滿 ,將其阻擋在外 。

6、 訪談者A的經歷即是一例。他在 34歲時進入司法程序 ,最終

卻得到不起訴的處置 :

結果後來不起訴書下來 ,他跟我說 ,因 為差了十四天 。⋯⋯那

十四天到底代表什麼 ?我這二十幾年的痛苦 ,難道抵不過這十

四天嗎 ?】ε

7、 這個案例不僅讓我們看見追訴權時效運作的生硬 ,A的不起訴

處分書中的時間推定方式也值得商權。根據該案的不起訴處分

書 ,雖然學籍資料顯示最後受害時間可能分布在兩年之間 ,但

司法體系基於有利於被告的原則 ,在 日期無法具體確定的情況

下 ,推定了一個對被告較為有利的時間點 ,即取兩年區問的中

間值J’ 。然而 ,若採取不同的時間推定邏輯 ,該案便極有可能

仍在追訴期內 ,進而得以進入實質的訴訟程序 。

三 、回危 職 減失」的許肚 :缺之 「兮l｜併知忙」知能的判十兵舉證

女任 ,對性呆力倖存考造成之中︳及性的不公

1、 於前一節我們已討論 ,倖存者並非自願放棄權利 ,而是因為道

二ε同註 9． 訪談者A訪談紀錄。
】θ垂潸盛中地方檢察署 l10年度偵字第64XX號不起訴處分書 (隱匿完整朱號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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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性暴力後的權利意識延遲、所屬社群與司法嬔系的多重噤聲
,

導致 「不能┘行使訴訟權 。我作早想以此回應追訴期制度中
,關

於維持 「法安定性┘的考量。在本節中
,我們要進一步討論時

效制度的另一個重要前提 :「證據滅失┘。現行追訴權時效制度

之設計 ,主要考量是時間久了證據會消滅
,導致調查成本過高、

證據力不足 ,因 而不利於司法系統運作之效益。

2、 然而 ,本會在實際訪談倖存者並分析不起訴處分書後發現
,這

種思維與事實有所出入 o實際上 ,． l生暴力案件在司法運作中之

所以會空轉 ,主要成因並非單純因為「時間久遠而沒有證據┘
j

而是因為舉證責任過於偏狹、判定標準不夠客觀。只要司法體

系選擇使用錯誤的方式要求證據 ,「 時間長短」就不會是司法

資源無斕耗損的主因 ,制度本身的判定邏輯才是。

3、 當然 ,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國家公權力不應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

隨意定罪 ,否則會侵害被告的權益。然而 ,當犯罪事實確實存

在 ,且倖存者受侵害的是「性自主權」,屬 涉及人性尊嚴與身體

控制權的重大法益 ,卻因為判準隱含偏見、舉證責任不合理的

偏斜 ,而無法在法律上予以平衡 ,那權利保護豈不是形同虛設 ?

在這種情況下 ,我們怎麼能期待普遍倖存者
,在個人心理與社

會環境的條件都還沒準備好的時候
,提起一場 「注定敗訴」的

訴訟 ?這難道不是一種因為制度不公 ,進而針對性暴力倖存者

此特定族群造成的聲質不義嗎 ?

(二 )分 l︳仍記忙特性與 「一罪一面」的制度性衝突

1、 首先 ,我們必須討論舉證責任過於偏狹的問題
,而這最直接艘

現在司法對 「記憶」的誤解。誠如訪談者 C所說的 ,即使現在

已距離他第一次發生性暴力事件超過 30年
,對提起告訴的願

慮 ,仍讓他無法進入司法系統 ,他質疑 :

即便成年人都不太能夠確定 ,或是不太能夠回溯這個東西
,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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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,當一個心智都沒有成熟 ,甚至連表達能力也不是很成熟的

小孩 ,他怎麼可有邑去清楚的記憶是哪一天我被怎麼樣對待 ,然

後我怎麼被脫褲子 ,我怎麼被被強壓在ㄏ本上被性侵 、被強暴 ,

或者是幾個人對我做這件事情。幻

2、 C的這段話 ,點 出了兒少性侵倖存者共同的困境。根據澳洲皇

家調查委 員會針對兒少性侵對於記憶之影響的研 究

(EmpiricalGuidaIlce on七he E仇cts ofChild Sexual

AbΨseonMemory)〞】,研究指出當發生持纖性的性暴力 ,大

腦會改以「基模 (schema)」 的方式來儲存回憶 ,意即倖存者

會記得 「加害者通常會怎麼做」等核心內容與模式 ,但大腦不

會記錄 (encode)單 攻發生的具體日期或變動的細節。

3、 然而 ,我國現行司法艘系採取 「一行為一罪」的判定邏輯 ,檢

警調查時往往要求倖存者指認出「每一次」事件的精確細節．

這在科學事實中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如果司法堅持要求這種

「不存在的證據」,本質上就是在否認性創傷倖存者普遍的生

理與心理事實。

4、 針對這部分 ,C的描述反映了持錢性兒少性侵倖存者的真臂處

境 :

如果今天是警察問我筆錄 ,我只能告訴他 ,藏在我身體、我大

腦、我心靈記憶深處 ,我的身體會有反應的事件 ,那些讓我會

有身臘反應或者是我揮之不去的畫面。它就是一個只能證明你

在那個時候 ,你被迫要去接受一件你不想要承認、你也不想要

去接受的一個性暴力。〞

5、 我們必須了解到 ,這才是信ll傷後最真實的反應。記憶並非一段

幻
同註 3,訪談者 C訪談紀錄 。
′】〕aneGo0dman-Delahunty,Mar上 A.Nolan&EvianneL.VanG巧 n⋯Grosveno!,E用P介比at
θtt;ta九 Cε 0几 t几ε瞬 qctε o√ o几 ;t田 εε用 atAt出εε0几 既 了｝to9Vanaoo〡 Ⅶ :aj几 a比tS’ EV亡 dεnεε,
民oˊalComnlission int0工 nstitutionalRe§ pon§ e§ toChildSexualAbuse(2017).
圯
同註 3︳ 訪談者 C訪談紀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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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晰、可供隨時回放的錄影 ,創傷的記憶更可能是感官性的、

碎片化的ㄥ’。司法應當承認創傷記憶的特殊性質
,否則一味強

求精確細節 ,不僅會徒增司法資源的空轉耗損
,更會對倖存者

在訴訟歷程中造成嚴重的二次傷害。

6、 我們同時也可再次從 C的 質疑中看到 ,為什麼許多兒少性侵

倖存者無法進入司法系統。當司法要求的證據實則強人所難、

偏離倖存者的現實處境 ,倖存者卻被迫在司法歷程中不斷重複

回憶、闡述受創經驗 ,只為了配合司法要求的「精確」;若因身

心機制無可避免地發生前後聞述不一致的情況
,還會因此落得

「證詞不可信┘之評價。這些過程與結果
,老r一再造成倖存者

的二次傷害 ,以及增加其對司法體系的不信任 。

(三 )卒避困功及缺之性呆力知能的去l｜千

1、 除了記憶精確度的問題 ,另 一個更不合理的舉證門檻
,是要求

兒少性侵倖存者證明 「加害者的主觀動機┘。

2、 訪談者 B在 13歲時遭遇成年男性性侵 。20歲進入司法系統

後 ,檢察機關卻因難以證明被告行為時具備主觀犯意
,進而懷

疑 B的證詞是否「確信其為真實」。閱讀﹉B的不起訴處分書可

以發現 ,內容明載B能清楚描述事件細節 ,且被告也坦承發生

過性行為 ,但檢察機關最終仍以無法證明被告主輒知道對方未

成年為由 ,採取有利於被告的立場
〞◢。在權力高度不對等的案

件中,要求倖存者去證實「被告在想什麼」
,或由弱勢的一方去

承擔 「證明被告認知」的舉證責任
,根本是不合理的。這讓罪

疑唯輕原則在性暴力案件中 ,淪為對加害者的過度係賤
,失去

了其原本維護公義的意義。

3、 從 C與 B的實例可見 ,司 法對記憶的要求存在謬誤 ,對主觀

EJ同社 13︳ 《心靈的傷 ㄅ身在會記住汁 頁 185⋯ 215(第 11-12章 )．

多′垂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者 106年度偵字第85XX號不起訴處分書
(噁匿完整案號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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〡 犯意的舉證則近乎苛求。這背後的判定標準 ,在 B的不起訴處

分書中被體現為「通常一般之人」的常理跖。但我們必須批判 :

在缺乏創傷知情的社會文化下 ,所謂的 「一般之人」彳主往帶著

「偏見┘;這種常理因缺乏專業理解 ,反而成為最不客齯、最不

具保護功能的判定基準 。

4、 訪談者 A在訪談末尾的叩問 ,更直白地揭露了倖存者面對舉
證責任與判準不公時,最深沈的無奈。他向大法官發出了吶喊 :

「告訴我 ,證據在哪 ?口δ」如果一位偉存者已經窮盡所能 ,一

次又一次配合檢警 ,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去回憶 、聞述長達多年

且發生過無數玫的性暴力事件細節．卻仍無法達到司法艘系要

求的 「足夠的證據力」,那他這一路走來的努力與痛苦究竟是

為了什麼 ?當制度要求倖存者徹底攤開傷疤 ,最後卻又以比為

由將其拒之門外 ,這不是很荒謬嗎 ?

(四 )建琺兵作成速忘判決俊之救湃呼兮

1、 針對比一因境 ,香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(ACS〝澸 )參考

前述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研究所提出之建議 ,極具參考價值 :

協會認為當局可參考澳洲「針對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問題皇家調

查委員會」於 2017年就「持縷性侵犯兒童」提出的建議條文 ,

聚焦於證明成年加害者與兒童的性剝削關係存在 ,即於一段時

間內發生多次涉及性的行為 ,而非著重每次事件的細節。條文

明確才多除對於受害人必須區分每次侵犯事件獨立情節的要求 ,

以回應經歷長期童年性侵犯受害人的處境 。′́

2、 因此 ,本會強烈建議 ,針對性暴力案件 ,司法體系應將舉證焦

點從 「記憶可信度」轉向 「球ll削關係的存在┘或 「行為發生的

拓 同前註 。
夕δ同註 9,訪談者 A訪談紀錄 山
ㄥ́
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(ACSVAW),〈 愈持缺愈雜告 ?一 「持錢性侵兒童」個朵的撿控矛盾〉,
《反擊》j第 72期 ,2025年 10月 ,https:〃rai㎡ ily.org.hHchi/new§ 2́025/newsletter72(最
後問覽日 :幻26年 1月 幻 日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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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」。同時 ,司 法體系應建立專業對話機制
,引 入具備性創傷

專業知能之人士提供意見 ,而非任由「偏見的常理」扼殺倖存

者尋求正義的權利。

3、 本會也欲進一步呼籲 ,憲法法庭除了應判決此案違憲之外
,亦

應針對此類案件提出救濟管道。我們相信
,只要搭酉己合宜的制

度改善 ,國 家仍有機會給予廣大曾受困於體制不公之倖存者
,

一個重新伸張真相與正義之機會。

四、結話 :從 「承認」到 「共同承撩」

1、 本會作為我國唯一由倖存者自主發起、召集
,並以倖存者為主

要營運成員的立案組織 ,我們始終堅持以倖存者的主
!繼經驗作

為發聲根基。於意見書末尾 ,我們必須嚴正呼籲憲法法庭及社

會各界 :本案之意義不應止於違憲判決。

2、 自2006年刑法修正至今僅過二十年 ,而在制度改革前發生的

性暴力倖存者 ,多數仍生活在社會你我之中
,我們絕不應忽視

這群人的存在 d如前文所述 ,延遲揭露與權利行使的停滯
,絕

非倖存者個人或此特定族群的獨自責任
,而是社會性的共業。

早年的性侵倖存者 ,不應被迫獨自承受社會共構的傷害與成本。

3、 我們認為 ,憲法法庭宣告違憲僅是第一步
,其核心意義在於國

家對這群被體制排除者的「承認」。後鱴
,憲法法庭與相關告r門

應進一步為 2006年前的性暴力倖存者族群
,提供實質救濟或

彌補的管道。這不僅是對過往制度不公的補償
,更是國家預示

社會與各類社群應共同負起性創傷復元、．l生暴力預防之責任的

初始承諾 。

註  狀

忠法法庭 公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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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困法人暖暖 Sunshine協 會 2026.01.26

性暴力倖存者社群加入意向其求助意願調查報告

壺、問卷基本資料

◆ 問卷名稱 :暖暖 Sunshine｜ 進入倖存者專屬社群問卷 。

◆ 樣本數 :427位性暴力偉存者 。
◆ 抽樣方式 :本調查採取自願參與守由樣法 ,針對主動尋求暖暖Sunshine協 會支持之性暴力倖存

者進行封閉式與開放式問卷蒐集。

◆ 調查時間 :幻 22/3/3∼ 2026/1/25。

式、問卷分析結果

一 、核心發現

幼年受害 :從國一與國二可知 ,首玫受害年齡眾數為 6∼ 12歲
,有 29.5%倖存者最早於比年齡

層受害 p於 18歲 已經受害者 ,佔總人數之 60.0%。

跨時空創傷 :由表一可知 ,30∼40歲組有 61.8%為童年 (18歲以下受害)虐
ll傷 ,尋求社群支

持的年紀與最早受害的年紀
,平均遲滯 14年 。

長期性 :24.8%的性暴力倖存者
,不僅非單次受害 ,其受害期間甚至跨越多個發展階段

,平均

受害跨越至少 1個年齡層 ,意指比類偉存者在生命中反覆受害
,這樣的經驗橫跨至少 1個年

齡層 ．

圖一 :倖存者最早受害年齡層與倖存者數量長條圖

倖存者最早受害年齡層與倖存者數量長條圖
-6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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︴8歲前受害人數比例圖

圖二 :18歲前受害人數比例團

▉
-8歲
前受害人致 口 該年齡日總人致

2碎-30歲     30一ㄔ0歲

現在年齡屆

表一 :18歲前受害人數比例表

社田法人暖暖乩nshine協會 2026.01.26

﹁2

再0-石0方挖      50∼ 65歲

5°

°

﹁2-可 8歲      -8-2ㄔ歲

兄在年兮
lB我前生客人故

油 松 再人故

18戈前亞客人出於弦

年再汙佔比
法年念出

12∼ lB╯瓦 14 / 14 100%

於未成年或甫成年時填寫本調查表

單 ,於事發後早期已展現對外求助
的意願 。     、

18∼ 24╯比 42 / 67 62.7%

六成倖存者於未成年時受害 ,目 前
正償初出社會 、離家探索的階段 ．
可能正在猶像是否進行司法程序 ︳

但據案發已有一定時間 ,擔憂撥糠
滅失與生活變動 。

24-30戈 88 / 158 55.7%

超過五成倖存者於未成年時受害 ,

如今可能時效屆滿 ,正值踏入社

會 ︳正在面臨職涯 、家庭階段的變

動 ,法律權才ll卻報近消減 。

30∼40ㄕ瓦 81 / 131 61.8%

六成倖存者於未成年時受害 ,目 甜
人生階段已累檢一定資本 ,希望回

頭處理搶ll傷 ．證明創傷影誓跨越十
餘年以上 ,現行時效顯不合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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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年垮
lB戈前受害人女

/該年鈴涯人放
18戈前受客人出於磁

年持母佔比佔比
法年忠我

40∼ 50以比 上8 / 38 47.4%

近五成偉存者於未成年時受害
︳如

今已過進訴期 ︳但仍有修復搶ll傷 、

與其他倖存者連結的需求

50∼65╯丸 12 / 17 70.6%

金找球求 257 / 427 6●.2%
證實兒少性侵之普遍性與長期沈默

之必然性 。

社圈法人暖暖 Sunshine協 會 2026.01.26

二 、求助意願與社會性隔絕

圖三 求助意願與親友支持影響程度圖

求且力意願與親友支持影響程度圖

▋ 尋求親友協助的願意程度 ▌ 尋求正式協助的願意程度

6

︴

他們並不知情         有           沒有

你曾在事件發生後 ,被親友長吽告告不要說出去嗎?

由國三可知 :雖然本問卷無法溯及被害人當年的報案行為
,但高達 64%的倖存者在事後回顧

時 ,對正式礎制仍表現出極低的尋求意願*註 1,對於親友與宗教等才ㄙ下支持網絡
(55.9%)

亦威到求助門檻極高 。這證日月了性暴力滄
ll傷具有強烈的社會性隔絕特徵 。被害人並非不願行

使訴訟權 ,而是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與人際網絡
,在事發後未能提供足夠的安全感與支持

,專

致權利行使長期處於凍結狀態 。

數緣指出 ,對正式體制求助意願最低的
,是那些 「親友完全不知情」的受害者 ．道群人平均

求助意願僅 1.75分 (滿分 5分),顯示社會支持系統的缺席
,直接專政了司法救濟權利的荒

廂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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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:本報告所指毛 「低尋求意願」或 「排斥威」 ,係指填答者在 1至 5分的量表中 (1為非

常不願意 〕5為非常願意),評分落在 1分其 2分之加總比例 。

調查限制與小結

此類才求本雖非隨機抽樣 ,但對於性侵害此類具高度隱蔽性 、社會汙名彳匕之議題 ,自 願性樣本反而能

呈現核心受難者在現行司法娃制下的真空困境 ．

綜合以上問卷結果與分析 ,顯示倖存者面臨之三層困境 :

弟一再 :求玩味千

◆ 數據 :「親友不知情」或 「揭露後被長單苦告」的人 ,求助意願僅 1.75．2.75分 ．
◆ 結騎 :家庭與社交圈的壓力 ,在受害初期就封死了求助通道 。

◆ 數據 :24.8%的人受害跨越多年 (1.4個年齡層)。
◆ 結論 :長期的侵害導致心理功能處於求生狀態 ,無法像 「單攻受害」般即時反應 。

◆ 數據 :長期受害者對正式殲制的 1分 (極度不願意)率高達 45.28%。
◆ 結輪 :當被害人終於在 30歲 、40歲具備勇氣時 ,他們面對的是一個謀了也們識到恐懼的司法
制度 ．

(下頁開始為作成調查報告之問卷)

第二斤 :右ll研在十化

第三丹 :制及排斥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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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 自線上 問卷 :httpS://forms.gle/2RVTc4RNyHKAK3X38

進入倖存者專屬社群問卷調查問卷前言與基本介紹

躪  本問卷內容可怕涉及性暴力捶女或心理分ll務 ,離依自身扶態決定是否求寫
,碇時可哲｜或述出

我們是社團法人暖暖Sunshine協 鉒．致力讓每個｛幸存者的過去都能被世界擁抱
,是全台首個由性暴

力倖存者於 2022年 自組的非營利社搶ll組織 ．

提供●倖存者匿名社群☉性暴力知識教育Θ倖存者多元倡議管道
,我們有感於復元之路的寂寞艱

辛 ,希望 「有個能互相｛
一
頁訴的地方」。

短短兩年間 ,我們已凝聚超過 200位｛幸存者加入暖暖社群 。

匿名自在的於線上隨時彼此陪伴 。舉乎山乎實體活動的足跡也遍布全台各地
,讓ㄗ告伴的心在各處扎根 。

錦  我們並未故定性求力倖存者的 「採卒」 ,叩在未進入司法、政府心系
,只要你 「自認在性中史

併」 ,即比申寸加入

根據 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
,性暴力 (sexualviolence)為 「任何人」在 「任何情況下」以

暴力 、智迫的手段 ,企圖強迫他人進行任何形式的性關係
,常 見的種類包含性侵害、性騷擾 、親密

關係性暴力 :

#性侵害 :用 強暴 、恐嚇 、催日民、藥物等未經你同意的方式發生性行為就是性侵害．

#．l生騷擾 :範圍很廣 ,從最廣義的覺得因性污
ll被 冒犯 ,像是黃色笑話 ,到不合適的性暗示 、

要求 、威脅提供性月艮務 ,再到任何會造成身體受傷的暴力動作或異常性行為。

#親密關係性暴力 :特男,1l指 發生在親密關孫中 ,任何形式的性侵害
,像是拒絕裁保險套 、拍

攝性愛影像 、羞辱伴侶的性愛好
,也是一種性暴力。

曲

一

除了加入臣名社洋 ,我們也整理心玨支持 、故輔 助兵社群避鋒年女淋 ．協助你在不同
階段在

符需妥的協助 ．站比逸入

聯絡我們 :!咱cel〕ook｜ 宮才 子ine｜ he!︳ o@nuann岫n$山nShine.° r質

﹁



整理自線上問卷 :https://forms.gle/2RVTc4RNyI︳KAK3X38

麥、問卷內容

一 、受眾來源

1.好奇你從什麼管道得知暖暖 ?(必填 )

a.Facebook粉絲專頁

b. Facebook漆生團

c. IG

d. Threads

e. Matters

f. Medium

g. Dcard

h.噗 9良

i.親友推薦

j.Line社群

k. Youtube

1.其他 :

2.你願意透過什麼管道認識暖暖 ?(必壞 )

a.我沒有相關經驗 ,但想關注這個議題 ,未來果新請告訴我 。 (βg擗至無經驗者認知 )
b.我有相關經驗 ,想加入匿名社群或與暖暖聊聊 (跳轉至倖存者匿名社群基本守則 )

二 、無經驗者認知

1.當你聽到有人受到性暴力 ,你會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 ?(選琪 )

2.你覺得什麼樣的人較容易受害 ?(選琪)

3.你周邁是否有親朋好友曾進過過性暴力 ,你的感受或想法為何 ?(選琪 )

4.若有任何關於性暴力議題的想法或建議 ,歡迎與我們分享 (選填 )

5.暖暖將持續分享才幸存者故事與性暴力相關資訊 ,若你願意接收口爰暖更進一步的消息 ,

救請追蹤 Facebook,或 留下你的 Email(選填 )

2



整理 自線上 F月 卷 :https://forlⅡs.gle尼 RVTc4R啦眯鮇 3X38

三、倖存者匿名社群守則

暖暖匿名社群成立的目的 ,是提供倖存者與支持者一個安全、自在的空間
,能夠討論與分享個人經

驗 。社群以 「自主決定」與 「知情同意」為核心
9強調每個人都有選擇分享或不分享的自由。

在上述的前提下 ,我們也很在意每一位倖存者夥伴
,能否在社群中忒到自在 、安適 。因此

,我們訂

定了一些守則 ,提供給大家參考
,作為社群內可以遵守的規範 ,滄ll造 良好的社群環境與關係互動 ．

在申請人群之前 ,想邀請你一同開覽社群守則
,幫助你更自在的參與社群 。也提醒想參與的你

,儘

管社群為匿名 ,發言仍需遵守法律規範 。

(一 )社群基本守只l!就明

● 心玨研雜 在

o 本社群內容可能涉及性暴力經驗或心理店ll傷 ,請依自身狀態洪定是否參與討論
,隨時

可暫離或退出。

o 若感凳受到觸發 ．可以使用隱藏訊息功能 ,或先哲時靜音群組

．
 區名其哇兮
° Line匿 名社群允許成員自行設定暱稱與頭貼 ,不會與．才固人原有的 Line帳號連動 。

° 請尊重成員選擇的名稱與頭貼 Π不探問真母姓名 、照片 、耳ll絡方式等個資 。

．
 心才ㄙ保吐
° 不得轉貼 、截圖、轉述群組內的對話或資訊至其他地方 ,除非當事人明確同意。

° 若威員之間決定自行交換聯絡方式 ,請先確認彼此界線並注意資訊安全 。暖暖不介入

或負責才ㄙ下互動所產生的風險 。

○ 即便在私下互動 ．也請勿代替他人分享個資 。

．
 友苦封#
° 靖以開放 、支持的態度交流 ．盡量以肯定 、回應感受替代批評或否定 。

○ 才象是 「你為什麼不報警/不反抗」這類質問 ︳會一造成二次傷害
︳因此不允許出現 。

．
 出★共卒
o 社群 目標在於謀大家認知 「不是個人的錯 ,而 是普遍的問題」 。

° 可以分享你

一

古文過的自我照破方式 、心理調適方法
,但請避免要求其他成員採取特定行

動或責怪 、干涉他人的選擇

○ 像是 「我覺得你就是沒去看醫生 ,才如何如何」

° 不追問細含有,除非對方主動分車

3



整理自線上問卷 :https://forms.gle尼 RVTc4RNyHKAK3X38

(二 )避守掛 基本守則悲j

l.對於以上基本守貝ll,你 的想法是 ?

a.我 已詳議社群基本守則 ,並願意連守

b.我對社群守則有疑慮 ︳想提出建議 (歡迎私訊官方Line)

c.其他 :

(三)正上述親覘明

這兩年來 ,我們整理了社群互動樣貌 ,發現一些嚴重的達規型態。謀我們一同了解 ,創造共好社

群 。

說明 :一旦述反 ,即什才出社群 ,至少一周後方得申請加入 ,由管理員判斷是否通過申請 。嚴重違

規不適用違規三次請出社群之規範 。違規判定以管理員為主。

． 傳遞自殺/自 傷方法 (以管理員判定為主 )
● 相約自殺

．
 透露他人個資
● 傳遞敏忒/猥褻等辭棄 、照片 、語音

． 攻擊他人 ,指 名道姓

2.對於以上基本守則 ,你的想法是 ?

a.我 已詳鼓社群基本守則 ,並願意遵守

b.我對社群守則有疑慮 ,想提出建議 (歡迎私訊官方 Line)

c.其他 :

(四 )避守無莖述規守貝!患碩

碎



整理自線上問卷 :https://forⅢs.gle/2RVTc4RNyHK鮇3X38

(五 )杜肆界球與互功說明

在暖暖社群中 ,大家老16是倖存者
,我們都是彼此的後盾 。但支持不必然是時時刻刻

,也不必然符合

他人心中的期符 。誰我們一起練習 ,尊重自己的步調
,也尊重彼此的不同。

1.m於回府

．
 我可以選擇回應 ,也可以選擇沉默 ,沉默也不代表冷漠．

．
 當我回應時 ,不必做到 「最好」或 「最完整」 ．一句簡單的回應也是支持 ．

2.

． 我可以在安全的時候分享
,也可以選擇只聽 、不說 。

● 我分享的
「
′◥容 ,無需符合他人的期待 ,只 需忠於當下的自已。

．
 我能提供的支持是有限的 ,不 需要勉強自己。

．
 我願意相信 ,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承接彼此。

4.m於界球

● 我可以說 「我現在沒有力氣」 ,這並不等於拒絕 ,而是照顧自己。

．
 我可以設立界線 ,讓 自己和他人都更安心 。

5.

．
 我提醒自己 :沒有人能滿足所有期待 。

．
 我們的存在本身 ,就是彼此的力量 ,不必被 「該做什麼」綁住 。

1.對於以上基本守則 ,你的想法是 ?

a.我 已詳議社群基本守則 ,並願意遵守

m於分卒

3.田於支持

Ⅲ於期符

(六 )避守#群界線與 互功 守貝︳忠碩

5



整理自線上問卷 :http§ ://forms.gle/2RVTc4RNyHKAK3X38

b.我對社群守則有凝慮 ,想提出建議 (歡迎私訊官方 Line)

c.其他 :

四、倖存者基本資料說明

以下
「
口9ㄦ除科中外皆為遜女 ,功自在玨拜欲回比的部分即可

在台潪 ,每 4起性侵害事件中 ,就有 3起事件的受害者是 24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。

身處於公開討論性教育及性挽念仍然受r艮的環境 ,道受性暴力的青少年可能擔心受到二次傷害或異

樣眼光 ,而選擇隱忍。

為了打破這樣的困境 ,暖暖於焉誕生 ．

邀請你稍微回到過社的經驗

若過程中有身心不適 ,請以自身安頓為主

五 、倖存者基本資料與求助意願調查

1.你願意被怎麼稱呼 ?(比題將是人群密碼 )(必填 ,簡 答題 )

2.你現在的年齡為 ?(選填 ,選擇題 )

a.0∼ 6歲

b.6∼ 12歲

c.12⋯ 18歲

d.18∼ 24歲

e. 24∼ 31l丑我

f. 31l∼ 40歲

g.40∼ 50歲

h.50∼ 65歲

主.65歲以上

6



整理自線上問卷 :https://forms.gle/2RVTc4RNyHKAK3X38

3.你何時遭遇到此性暴力事件 ?(選填 ,勾 選題 )

a.0∼6歲

b.6∼12歲

c.12∼ 18歲

d.18∼ 24歲

e. 24∼ 30歲

f. 30∼40歲

g.40∼ 50歲

h.50∼65歲

i.65歲以上

4.在事件發生後 ,你尋求親戚 、朋友 、宗教的願意程度為何 ?(選填
,l∼ 5分 ,不願意

到籲意 )

5.願意的話 ,邀請你談談促成/降低你尋求親友 、宗教的原因 (選填
,簡 答 )

6.在事件發生後 ,你尋求警察 、學校 、公司主管 、113、 縣市政府的願意程度為何 ?

(選填 ,1-5分 ,不願意到願意 )

7.願意的話 ,邀請你談談｛足成/降低你尋求以上機構的原因 (選填
,簡 答)

8.你 曾在事件發生後 ,被親友長輩警告不要說出去嗎 ?(選填
,選擇題 )

a.有

b.沒有

c.他們並不知情

9.願意的話 ,救請與我們分享親友長單知道此事件時的反應 (選填
,簡 答 )

l0.事件發生後 ,你曾透過什麼方式消除該事件產生的負面影響嗎 ?有沒有什麼經
驗使你

對自己的威覺相對好一點 ?(選填 ,簡 答 )

l1.走在療傷的路上 ,你認為互助因饑的重要性有多少 ?(選填
,1∼ 5分 ,不 重要到重

要 )

12.你期待互助團職提供哪些協助 ?(選填 ,簡 答 )

7



整理 自線上問卷 :https://forⅢs.gle/2RVTc4RⅣ yHKAK3X38

13.願 意的話 ,敬請與暖暖分享你的過往經驗或抒發內心的想法 ,讓我們簡短 了解你的曾

經 。 (選填 ,詳答 )

14.若你有意願加入倖存者社群 (Line的社群功能),救請留下 Email(選填 ,簡 答 )

15.你 是否想訂閱暖暖每月電子報

a.想 ︳

b.我再想一想 ,請之後再問我

c.不 方便

16.加入社群後 ,為營造安全分享環境 ,請務必遵守.‥ ‥.(必填 ,勾 選 )

．
 不過度探究每個人的身分與隱私 ,以個人願意分享為主。

．
 不散播其他人隱私 ．如截圖轉發 、在其他社群分享 ㄅ除非當事人同意。
● 批評或不負責任的建議並不被架見。像是 :你為什麼不報警 、反抗 ?這類的質問無助
於復原 ,也不會讓事情有一絲一電的改變 ,所以希望這類的言論不會出現在社群中。

．
 違反以上情形 ︳暖暖Sunshine得 將其刪除留言或移出社群 。情節嚴重者 ,不排除採
取法律程序 。

a.我 同意

b.其他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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